南海区房地产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工作领导小组制度建设完善工作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实名制管理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有关企业：
　　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关于转发〈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法律责任条款行政执法指引的通知》（粤治欠办函市〔2021〕3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建市〔2019〕18号）、《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4部门关于广东省建设工程领域用工实名管理暂行办法》（粤建规范〔2019〕1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转发关于加强用工实名制管理的通知》《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暂行办法》等文件精神，督促我区在建在监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全覆盖落实用工实名制，规范建筑市场秩序，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预防化解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欠款和劳资纠纷，现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工程建设各方落实实名制管理的责任
　　南海区内在建在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必须全覆盖落实用工实名制，其中房屋建筑中小额工程（所属地块建筑规模2万平方米以下或投资规模4000万元以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受投资规模和施工场地限制等不具备安装人面识别设备的项目，必须通过移动定位、电子围栏等技术（各项目自行采购），利用本人手机实现日常进出施工现场实名考勤。上述提及规模以上房屋建筑工程必须采用人面识别等涉及生物信息采集技术及电子围栏技术实行用工实名制的，并应采用全封闭式考勤机措施保证进出人员均进行考勤。
　　（一）建设单位责任
　　1.建设单位应加强施工单位落实用工实名制管理的检查。项目施工前未安装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和电子围栏等技术的，视为施工场地未具备施工条件，不得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2.在项目办理施工许可证后30日内应通过南海区用工实名制系统上传施工合同、工程款支付担保；
　　3.按月将月工程进度款申批表、工程款支付凭证，以及按月上传支付人工费到工人工资专用账户的银行转账凭证，施工总承包单位月工程进度款申批表等盖章扫描上传南海区用工实名制系统。
　　（二）施工总承包单位责任
　　1.全部建筑工人上岗前应先用手机下载APP，在实名制系统录入相关个人信息数据，并上传工人劳动合同。
　　2.进出施工现场的全部工人（含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必须通过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小额工程除外）和电子围栏等技术进行实时考勤记录，并将考勤信息实时对接上传至南海区用工实名制管理平台。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及电子围栏发生故障当日不能及时记录现场工人考勤并上传的，由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劳资专管员当日手工进行录入考勤信息并上传到南海区用工实名制系统。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将故障原因和手工录入考勤信息的天数等情况及时上报区住建水利局。
　　3.在项目办理施工许可证后30日内将工人工资专用账户开户协议及开户凭证、工人工资保证金缴存情况扫描件、工人权益告牌照片、施工合同（包括专业分包和劳务分包合同）上传南海区用工实名制系统。
　　4.按月将月工程进度款申请表（盖章扫描上传）、工人花名册、考勤表（电子版和工人签字按手印扫描版分别上传）、工资表（电子版和工人签字按手印扫描版分别上传）、施工总承包单位通过工人工资专用账户发放工资银行转账凭证等上传南海区用工实名制系统。
　　（三）监理单位责任
　　1.进出施工现场的总监、总监代表、专监、监理员等必须通过人脸识别门禁系统或电子围栏等技术进行实时考勤记录。
　　2.加强承包单位落实用工实名制管理的检查，对承包单位存在的违规行为及时发出通知要求整改并报告建设单位。拒不改正的，应及时报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二、工作要求
　　（一）南海区范围内在建在监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建设、施工单位应按本通知要求，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全面开展自查整改，加强落实项目实名制管理。
　　（二）住建部门负责检查项目通过实名制系统考勤情况，并对项目上传到南海区用工实名制系统的施工合同、工程款支付担保、月工程进度款申批表、工程款支付凭证、建设单位支付人工费到工人工资专用账户的银行转账凭证以及项目现场用工实名制设备运行对接情况进行检查，规范工程承发包及参建各单位合同履约、工程款支付行为。住建部门应加强实名制供应商在我区在建在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上的管理，凡发现实名制供应商在我区在建在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存在可用相片打卡考勤、后台修改考勤数据等行为的，进行全区通报。
　　（三）人社部门负责对项目上传南海区用工实名制系统的工人工资专用账户开户协议及开户凭证、工人工资保证金缴存情况、施工总承包单位通过工人工资专用账户发放工资银行转账凭证等进行检查，规范企业工资发放行为。
　　（四）人社、住建部门在检查过程发现项目建设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或监理单位未按要求上传资料或落实用工实名制管理要求的，对项目相关责任单位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督促跟踪相关责任单位落实。需要联合督促或惩戒情况，人社部门可以将相关情况抄送住建部门。区住建部门每月对人社部门抄送或自行检查发现未落实用工实名制要求的责任单位进行全区通报诚信扣分处理。连续两个月通报诚信扣分仍不能采取有效改正措施的责任单位，住建部门将对相应项目作出责令停工整改并约谈相关责任单位；责令停工整改和约谈后，项目仍未能按期采取有效改正措施的，区住建部门将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或监理单位列入重点管理并提呈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违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行为，区人社、住建部门，公安机关依法进行查处。
　　南海区房地产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工作领导
　　小组制度建设完善工作组办公室（代章）
　　2022年4月19日



南海区房地产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工作领导小组制度建设

完善工作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实名制管理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有关

企业：

 

  

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关于转发〈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法律责任条

款行政执法指引的通知》（粤治欠办函市〔

2021

〕

3

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建市〔

2019

〕

18

号）、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

4

部门关于广东省建设工程领域用工实名管理暂行办法》（粤

建规范〔

2019

〕

1

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转发关于加强用工实名制管理的通知》

《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暂行办法》等文件精神，督促我区在建在

监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

全覆盖落实用工实名制，规范建筑市场秩序，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预防化解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欠款和劳资纠纷，现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工程建设各方落实实名制管理的责任

 

  

南海区内在建在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必须全覆盖落实用工实名制，

其中房屋建筑中小额工程（所属地块建筑规模

2

万平方米以下或投资规模

4000

万元以下）

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受投资规模和施工场地限制等不具备安装人面识别设备的项目，必须

通过移动定位、电子围栏等技术（各项目自行采购），利用本人手机实现日常进出施工现场

实名考勤。上述

提及规模以上房屋建筑工程必须采用人面识别等涉及生物信息采集技术及电

子围栏技术实行用工实名制的，并应采用全封闭式考勤机措施保证进出人员均进行考勤。

 

  

（一）建设单位责任

 

  

1.

建设单位应加强施工单位落实用工实名制管理的检查。项目施工前未安装人脸识别门

禁系统和电子围栏等技术的，视为施工场地未具备施工条件，不得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2.

在项目办理施工许可证后

30

日内应通过南海区用工实名制系统上传施工合同、工程

款支付担保；

 

